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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院党字〔2024〕64号关于印发《赤峰学院“最美人物”选树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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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院党字〔2024〕64号

关于印发《赤峰学院“最美人物”选树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

《赤峰学院“最美人物”选树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经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中共赤峰学院委员会

2024年7月8日

赤峰学院“最美人物”选树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共赤峰市委宣传部《关于做好“最美人

物”选树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我校“最美人物”推荐、选树、宣传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

化，通过选树宣传学校师生“最美人物”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带动和辐射作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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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培育良好的教风、学风、校风，在全校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

围，学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最美人物”选树工作，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立德树

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增进学生对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典型推荐、培养和宣传作为培育优良校风学风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抓手，健

全制度，把握标准，选准典型，激发活力，倡导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增强师生立足岗位、服务社会的荣誉

感和责任感，营造健康向上、充满活力、文明友爱的校园文化。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既不降低标准，也不拔高典型，确保树立的典型不失真，

不夸大，保证典型真实可靠，经得起考验。

（二）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以师生公认为原则，把师生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信服不信服作为选

树典型的重要标准，坚持从师生身边推荐宣传先进典型，使典型可信可学。

（三）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选树典型要符合时代要求，突出时代特征，展示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精

神，让先进典型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始终成为引领时代的价值取向。

（四）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各类“最美人物”必须具有代表性、示范效应的先进人物或典型事

迹，不追求数量或表面的效果，而是严格要求质量，如果某项没有合适的人选或典型事迹，该项将不进行评

选。

三、选树范围、类型

（一）选树范围：全校教职员工（含附属单位）和在校学生均可参选

（二）选树类型：最美教师、最美大学生、最美共产党员、最美党务工作者、最美教务工作者、最美科

技工作者、最美辅导员、最美学生工作者、最美后勤人

四、选树条件

（一）各类“最美人物”参选范围、评选条件详见附件。

（二）当选校级“最美人物”的师生原则上三年内不重复参评同一类型。

五、选树流程

（一）宣传发动。学校发布选树通知。

（二）推荐申报。各单位要广泛动员、积极参与、组织申报，经二级单位初审后择优上报“最美人

物”候选人。

（三）评审公示。宣传部采用评审组评选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最美人物”。网络投票结果

将作为参考依据。征求纪检监察、人事信访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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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8) 

（四）表彰推荐。公示无异议后，对各类“最美人物”进行表彰奖励，并推荐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参加省、市“最美人物”等评选活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立赤峰学院“最美人物”选树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副书记

担任，负责统筹选树宣传工作，成员由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人事处、教务处、

科技处、学生工作处、后勤管理处、团委和医学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负责选树

宣传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

（二）营造氛围，加大宣传。“最美人物”选树结束后，学校将对最美人物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并将

其感人事迹推送至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各二级单位要利用集中学习、报告会、座谈会和

线上线下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在本单位营造出争先创优、奋发向

上的良好氛围。

（三）健全机制，强化考核。将深入挖掘和宣传典型事例工作纳入赤峰学院年度工作要点，纳入各单位

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指标。

附件: 1.“最美教师"评选办法

2.“最美大学生"评选办法

3.“最美共产党员"“最美党务工作者"评选办法

4.“最美教务工作者"评选办法

5.“最美科技工作者"评选办法

6.“最美辅导员"评选办法

7.“最美学生工作者"评选办法

8.“最美后勤人"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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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最美教师”评选办法.docx 221.93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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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最美大学生”评选办法.docx 12.58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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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最美共产党员”“最美党务工作者”评选办法.docx 13.15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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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最美教务工作者”评选办法.docx 215.76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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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最美科技工作者”评选办法.docx 12.53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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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最美辅导员”评选办法.docx 12.7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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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最美学生工作者”评选办法.docx 13.96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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